
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中文閱讀與寫作 2 2 體育(二)-高爾夫 2 2

共同外語(一)(二) 2 2 2 2 體育(三) 2 2

體育(一) 2 2 共同外語(三) 2 2

小計 4 4 4 4 小計 4 4 2 2 小計 0 0 0 0 小計 0 0 0 0

類別學分小計

勞作教育(一)(二) 0 1 0 1 職場禮儀與口語表達 2 2

職場應用文 2 2

法律與生活 2 2

小計 2 3 2 3 小計 0 0 2 2 小計 0 0 0 0 小計 0 0 0 0

類別學分小計

類別學分小計

管理學 2 2 時尚產業概論 2 2

民生產業講座 2 2 程式設計與應用 2 2

小計 2 2 2 2 小計 2 2 2 2 小計 0 0 0 0 小計 0 0 0 0

類別學分小計

中階職場專業日語 2 2 飯店應用日語會話 2 2 高階職場專業日語 2 2 進階飯店應用日語會話 2 2

中階職場專業英語 2 2 職場實用日語會話 2 2 高階職場專業英語 2 2 進階職場實用日語會話 2 2

民生產業實務 2 2 進階民生產業實務 2 2

小計 6 6 0 0 小計 4 4 0 0 小計 0 0 6 6 小計 0 0 4 4

類別學分小計

表演基礎(一)(二) 2 2 2 2 表演進階(一)(二) 2 2 2 2 表演實務(一)(二) 2 2 2 2 畢業製作(一) 3 3

肢體語言藝術(一)(二) 2 2 2 2 即興創作(一)(二) 2 2 2 2 影視表演(一)(二) 2 2 2 2 畢業製作(二) 3 3

基礎街舞(一)(二) 2 2 2 2 流行街舞(一)(二) 2 2 2 2 導演實務(一)(二) 2 2 2 2

舞台技術基礎(一)(二) 2 2 2 2 導演基礎 2 2 劇本寫作(一)(二) 2 2 2 2

娛樂產業概論 2 2 節目企劃與製作 2 2 媒體企劃(一)(二) 2 2 2 2

基礎攝影 2 2 影像剪輯與後製 2 2

整體造型實務 2 2 綜藝節目與主持 2 2

小計 12 12 10 10 小計 10 10 10 10 小計 10 10 10 10 小計 3 3 3 3

類別學分小計

文本創作 2 2  發聲演唱實務(一) 2 2 導播實務 3 3

劇場導演 2 2 進階舞蹈(一) 2 2 演藝經紀實務 3 3

聲音技巧(一) 2 2 影像製作 2 2 行銷宣傳實務 3 3

聲音技巧(二)   2 2 硬體技術實務 2 2 公共關係 3 3

故事與分鏡  2 2 發聲演唱實務(二)  2 2 校外實習(一) 9 *

舞台技術實務 2 2 進階舞蹈(二) 2 2 展演實務 3 3

校外實習(暑) 2 * 導播攝影實作 2 2 自媒體品牌包裝 3 3

影劇策劃與執行   2 2 舞台美術實作 3 3

校外實習(暑) 2 * 文化創意與行銷 3 3

校外實習(二) 9 *

小計 0 0 0 0 小計 2 2 2 2 小計 6 6 6 6 小計 6 6 6 6

類別學分小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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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共同外語課程需修滿6學分，學生於修課前即可選擇「英語」或「日語」為外語課程。

2.選定語言後，不可異動。

1. 為符合本校「通識規劃特色」，同學畢業應修滿「基礎通識」14學分、「職用通識」6學分及「多元通識」8 學分，共計28學分。

2. 「多元通識」由通識教育中心訂定預選課程，預選後列出應選修之人文藝術領域、自然科技領域及社會科學領域三類之應開課程後，請至少於2領域以上選修，共計8學分之課程。

3.  102學年度起，選通識中心所公布各院、系、學程所提供之輔助課程，亦可承認為通識選修課程，唯學生選修所隸屬學院提供之院訂課程，及所隸屬系、學程提供之課程，則不予承認。

4 「名人講座」係跨類別選修課程，可抵「多元通識課程」中任一門課（抵2學分），以一次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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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最低學分數：1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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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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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系未開設之課程可至外系(含通識)選修，並於選課前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始得列入畢業專業選修學分，至多可承認8學分。

2.校外實習課程可任選下列三種方式之一實施：

   (1)暑期實習：需實習滿8周，每周40小時，共320小時(含)以上。

   (2)學期實習：需實習滿18周，每周40小時，共720小時(含)以上。

   (3)學年實習：需實習滿36周，每周40小時，共1,440小時(含)以上。

◎本校日間部四年制學生，除依本校學則規定修滿應修之學分外，並應符合相關外語能力、專業實務技能規定之條件使得畢業。

基礎通識：14

職用通識：6

多元通識：8

院訂必修：8

專業必修：68

專業選修(含院訂選修)：24
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四年制日間部演藝事業系課程規劃表(109學年度入學適用)
109年03月12日-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

類

別
科目名稱

第一學年

科目名稱

第二學年

科目名稱

第三學年

科目名稱

第四學年

上

109年04月09日-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

 109年04月30日-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

下 上

109年03月23日-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

上 下下 上

 109年10月29日-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

 109年05月25日-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

下


